关于内河汽车渡船船舶类型的批复

海船检[2004]15号    2004年1月15日

安徽省船舶检验局：

你局《关于内河汽车渡船船舶类型所属的请示》（皖船检[2003]29号）文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对载客超过12人的内河汽车渡船，应将其作为客船进行管理，报废年限为30年。对载客不超过12人的汽车渡船，可将其作为滚装船进行管理。

此复。
